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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5         股票简称：宁科生物         公告编号：临 2024-019 

 

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的金额：股权回购款 100,000,000 元；案件受理费 538,749 元；保全

费 5,000 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尚处于上诉期内，判决尚未生效，最终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无

法准确判断对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宁科生物）

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对本次诉讼事项存在异议，将依法向宁夏回

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  公司 2021 年度、202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皆为负值，经

财务部门初步测算，202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预计皆为负值，鉴于公司目前处于纾困阶段，

公司流动性问题尚无明确解决方案，受纾困资金规模和时间限制、职工薪酬不

能按时支付、短期债务到期无法偿还及诉讼不断增加的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公

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

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公司控股子公司宁夏中科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新材）

于 2024年 2月 7日完成当前批次产品包装入库，截至目前仍处于临时停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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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重要控股子公司停产的风险提

示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12）。如中科新材未能在 3 个月内恢复生产，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将被上海证券交易所

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存在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资金借

款合同纠纷、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等产

生的多起诉讼，鉴于部分诉讼案件处于审结未履行阶段、审结未履行完毕阶段、

未审结阶段、立案受理尚未开庭阶段，目前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的影响。因各类诉讼案件导致公司多个银行账户累计被冻结资金约 260

万元。若纾困计划期满后，中科新材仍未能恢复自主生产能力，纾困帮扶计划

存在被终止的可能性。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因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中科新材股东宁夏产业引导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产业基金）作为原告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银川市中院或本院）提交了《民事起诉状》，对被告上海中能企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中能）、公司、中科新材提起诉讼，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8 日披露的《重大诉讼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47）。 

二、本次诉讼的判决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 日收到银川市中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3）宁

01 民初 263 号，银川市中院对上述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判决如下： 

（一）被告宁科生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回购原告产业基金持有被

告中科新材 10%的股权，向原告产业基金支付股权回购款 1 亿元； 

（二）被告上海中能、中科新材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责任后，

有权向被告宁科生物追偿； 

（三）驳回原告产业基金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579,300 元，由被告上海中能、公司、中科新材负担 538,74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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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产业基金负担40,551元。原告产业基金增加诉请部分案件受理费 30,450元，

减半收取 15,225 元，由原告产业基金负担。保全费 5,000 元，由被告上海中能、

公司、中科新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其他风险警示的风险 

1、公司 202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6,960.08 万元，202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148.43 万元，经

财务部门初步测算，202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预计皆为负值，鉴于公司目前处于纾困阶段，

公司流动性问题尚无明确解决方案，受纾困资金规模和时间限制、职工薪酬不能

按时支付、短期债务到期无法偿还及诉讼不断增加的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尚

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九章_退市与风险警示，

第八节_其他风险警示 9.8.1“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中“（六）最近连续 3 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

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如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如中科新材未能在 3 个月内恢复生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九章_退市与风险警示，第八节_其他风险警示 9.8.1“上市公司出现以

下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中“（四）公司生产经营活动

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 3 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公司将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叠加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二）涉及诉讼事项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存在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资金借款合同

纠纷、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等产生的多起

诉讼，鉴于部分诉讼案件处于审结未履行阶段、审结未履行完毕阶段、未审结阶

段、立案受理尚未开庭阶段，目前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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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各类诉讼案件导致公司多个银行账户累计被冻结资金约 260 万元。若纾困

计划期满后，中科新材仍未能恢复自主生产能力，纾困帮扶计划存在被终止的可

能性。 

四、本次诉讼的执行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处于上诉期内，判决尚未生效，

最终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对本次诉讼事项存在异议，将依法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四年四月二日 


